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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

关于无偿划转资产的公告

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发生无偿划转资产的事项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。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项背景及原因

江苏省海外合作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海投”）是

中阿（联酋）产能合作示范园区的开发建设主体，该项目是江苏

省承担的、服务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大合作项目。公司于

2017 年参与投资 1000 万元，目前持股比例为 1.43%。为配合江

苏海投后续增资扩股和股东调整工作，根据苏州市统一安排，公

司拟将持有的江苏海投1.43%股权无偿划转至苏州城市建设投资

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城投”）。

（二）资产无偿划转方案

本公司将持有的江苏海投 1.43%股权无偿划转至苏州城投。

转入方非发行人关联方,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具体各方情况如

下：



1、划出方：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钱晓红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25170175X6

注册资本：38.87 亿元人民币

设立日期：1994-01-25

注册地址：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

园区置业商务广场 1 幢 701 室

经营范围：经园区国资办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业务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2、划入方：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盛梦龙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073013297XU

注册资本：110.00 亿元人民币

设立日期：2001-08-01

注册地址：苏州市沧浪区杨枝塘路 116 号

经营范围：城市建设投资、项目投资、实业投资、建筑和装

饰材料、设备贸易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一般项目：企业总部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品牌管理；融资

咨询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股权投资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

活动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物业

管理；市政设施管理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园区管理服务；工程管理

服务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；土地整治服务；土壤污染治理

与修复服务；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；合同能源管理；节能管理



服务；智能控制系统集成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；水污染治

理；水资源管理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上述无偿划转事项将导致：

1.本公司单次合并口径净资产减少 1,000.00 万元，占最近

一期净资产的 0.02%。

2.本公司 24 个月内累计合并口径净资产减少 1,000.00 万

元，占以首次导致净资产减少行为发生时对应的最近一期净资产

的 0.02%。

3.不涉及丧失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权。

（三）无偿划转标的资产情况

表 无偿划转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资产名称 财务指标 金额 占比（%）1

1

江苏省海外合

作投资有限公

司 1.43%股权

总资产 112,367.91 0.02

总负债 75,610.10 0.02

净资产 36,757.81 0.01

营业收入 2,534.46 0.01

净利润 -16,194.60 -0.23

备注：上述标的财务数据为 2024 年度/末数据。

（四）事项进展

上述事项已经发行人有权决策机构决议通过，尚需国有资产

1占比为标的资产各项科目对应企业上年末合并报表对应科目的比重。



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后续进展将及时进行公告。

二、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

本次无偿划转事项未触发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。

三、影响分析

上述事项将导致公司资产、负债及净资产规模有所下降，划

出资产规模整体相对较小，对公司整体盈利能力、现金流情况、

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，对存续债券的

付息兑付无实质性影响。本次划转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四、应对措施

公司将按照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

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在存续期内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切实保

障存续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。

五、信息披露承诺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

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银行间

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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